
2010 年 7 月 6 日  
討論文件  
 
 

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更新及更換消防裝備和器具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，當局對消防處員方代表在 保

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所 提 意 見的 回 應 ， 以 及 有 關 跟 進 工 作

的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於 本 年 5 月 4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當 局 提 交 了 立 法 會

CB(2)1409/09-10(07)  號文件，告知委員現時購買消防裝備

和 器 具 的 程 序 ， 以 及 當 局 建 議加 快 有 關 程 序 的 改 善 措 施 。

就 有 關 議 題 ， 消 防 處 員 方 代 表在 同 一 會 議 席 上 向 委 員 提 述

了 書 面 和 其 他 意 見 。 下 文 載 述當 局 對 這 些 意 見 的 回 應 ， 以

及有關跟進工作的進展。  
 
 
加快採購程序  
 
3 .  當局十分重視消防處前線同事的工作安全，並定 期

更 新 及 更 換 消 防 裝 備 和 器 具 ，為 他 們 提 供 適 當 的 保 障 。 當

局 明 白 ， 前 線 同 事 希 望 可 加 快採 購 程 序 ， 讓 他 們 可 以 盡 早

使 用 新 購 置 的 消 防 裝 備 和 器 具。 為 回 應 有 關 訴 求 ， 當 局 已

作 出 檢 討 ， 並 已 決 定 採 取 較 進取 的 方 法 ， 盡 早 啟 動 需 時 而

又 必 須 的 採 購 步 驟 （ 例 如 草 擬裝 備 的 規 格 和 標 書 、 進 行 招

標 工 作 等 ） ， 務 求 在 確 定 獲 得撥 款 後 ， 消 防 處 和 相 關 部 門

能 盡 快 批 出 採 購 合 約 及 安 排 運送 等 工 序 。 我 們 期 望 這 些 改

善 措 施 ， 可 將 需 採 取 最 高 規 格採 購 程 序 的 時 間 縮 短 約 一 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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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 右 。 事 實 上 ， 對 於 一 些 採 購規 格 相 對 簡 單 且 有 現 貨 供 應

的 裝 備 ， 例 如 消 防 喉 及 防 火 手 套 ， 所 需 的 採 購 時 間 會 較

短，一般可於 6 個月內完成。有關改善措施的詳情，已載

列 於 當 局 於 本 年 5 月 4 日 的 會 議 上 向 委 員 提 交 的 立 法 會

CB(2)1409/09-10(07)  號文件內。  
 
4 .  消防處已經率先採取了上述的改善措施，以大批 採

購抗火外衣和抗火褲。立法會在本年 4 月底通過有關撥款

後，消防處在 5 月初便已批出採購合約。抗火性能更佳的

抗火外衣和抗火褲，將可於本年 10 月至明年 3 月期間分批

運抵本港，並分發讓前線同事同時使用。  
 
 
前線人員參與採購  
 
5.  現時，消防處設有不同渠道讓前線人員向管方反 映

他 們 使 用 的 消 防 裝 備 和 器 具 的 意 見 及 要 求 。 就 新 工 具 而

言 ， 除 了 讓 前 線 人 員 率 先 試 用 樣 板 以 收 集 「 用 家 」 意 見

外 ， 消 防 處 亦 會 透 過 消 防 工 具及 標 準 裝 載 檢 討 委 員 會 （ 委

員 會 ） 諮 詢 消 防 人 員 工 會 及 聯誼 會 的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的 委 員

包 括 前 線 員 佐 級 人 員 及 有 關 職工 會 代 表 ， 委 員 會 每 兩 個 月

開 會 ， 商 討 引 入 新 技 術 、 新 工具 或 裝 備 。 此 外 ， 消 防 處 管

方 亦 會 邀 請 前 線 人 員 及 職 工 會代 表 一 同 出 席 國 際 性 的 消 防

器 材 展 覽 ， 以 搜 羅 先 進 裝 備 。處 方 一 向 十 分 重 視 前 線 人 員

的 意 見 ， 並 會 在 訂 定 新 裝 備 和器 具 的 規 格 時 ， 參 考 和 回 應

他們的意見。  
 
 
採購指定供應商或指定型號的產品  
 
6 .  根據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和政府物料供應 採

購 規 例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進 行 採 購的 政 府 部 門 不 應 指 明 生 產 商

或 指 定 型 號 的 工 具 或 裝 備 。 有關 的 規 定 ， 是 鼓 勵 全 球 公 平

開 放 貿 易 的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措 施 。 各 部 門 在 制 訂 招 標 規 格

時 ， 必 須 詳 細 闡 述 所 需 產 品 的 每 項 功 能 及 部 門 所 要 求 的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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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現 標 準 等 。 公 開 招 標 的 安 排， 同 時 為 部 門 提 供 更 多 的 選

擇 ， 讓 部 門 揀 選 既 符 合 運 作 需要 ， 兼 且 物 有 所 值 的 物 品 。

相 對 於 倚 賴 單 一 供 應 商 或 採 購指 定 型 號 的 工 具 或 裝 備 的 安

排 ， 公 開 招 標 更 具 經 濟 效 益 。不 過 ， 若 擬 採 購 的 裝 備 或 服

務 ， 必 須 與 現 有 裝 備 或 服 務 相容 或 互 補 ， 有 關 部 門 亦 可 以

考 慮 邀 請 個 別 生 產 商 作 單 一 或局 限 性 投 標 （ 即 可 以 直 接 採

購 指 明 生 產 商 或 指 定 型 號 的 工 具 或 裝 備 ， 或 指 明 的 物 料

等 ） 。 事 實 上 ， 消 防 處 近 年 亦有 因 應 需 要 ， 採 用 單 一 招 標

購 買 工 具 的 經 驗 。 舉 例 而 言 ，由 於 高 空 拯 救 訓 練 模 式 需 要

使 用 特 定 的 工 具 ， 因 此 消 防 處在 採 購 有 關 工 具 時 ， 會 指 定

某一符合要求的型號，以配合行動運作需要。  
 
7 .  為符合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，當新舊裝備 或

工 具 替 換 時 ， 同 事 可 能 需 要 同時 使 用 不 同 生 產 商 供 應 但 效

用 相 同 的 裝 備 或 工 具 ， 此 情 況可 說 無 可 避 免 ， 而 外 國 的 消

防 部 隊 也 普 遍 面 對 類 似 的 情 況。 不 過 ， 我 們 必 須 強 調 ， 所

有 購 入 的 消 防 工 具 都 必 須 符 合指 定 規 格 或 國 際 標 準 。 實 際

上 ， 不 同 生 產 商 供 應 的 同 類 消防 工 具 ， 其 操 作 原 理 十 分 接

近 ， 對 於 專 業 的 消 防 人 員 ， 不難 掌 握 這 些 工 具 的 操 作 。 此

外 ， 處 方 會 向 前 線 人 員 提 供 工具 說 明 書 或 操 作 手 冊 以 供 參

考 ， 亦 會 按 需 要 為 同 事 提 供 相關 訓 練 ； 對 於 一 些 操 作 較 複

雜 的 工 具 ， 消 防 處 更 會 安 排 生產 商 或 接 受 過 專 業 訓 練 的 人

員 為 前 線 人 員 提 供 訓 練 。 各 前線 消 防 員 每 天 的 工 作 包 括 工

具 使 用 的 操 練 ， 藉 以 熟 習 所 獲派 工 具 的 使 用 和 運 作 ， 因 此

部 門 購 買 由 不 同 生 產 商 供 應 但用 途 相 同 的 工 具 ， 並 不 會 影

響前線人員的運作效率或安全。  
 
 
工具的中文操作譯本  
 
8.  自 2007 年開始，消防處在採購新工具時，已要求供

應 商 同 時 提 供 中 文 及 英 文 說 明書 。 現 時 ， 在 消 防 處 的 各 類

型 工 具 中 ， 有 120 種 工 具 需 要 中 文 操 作 譯 本 。 當 中 的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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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種工具，已經備有中文操作譯本。其餘 20 種工具的中

文操作譯本正在編寫中，亦會於本年內完成。  
 
 
驗收裝備  
 
9.  在採購過程中，消防處會把要求及規格清楚地納 入

標 書 內 。 供 應 商 在 投 標 時 ， 必須 聲 明 裝 備 或 工 具 符 合 標 書

內 的 所 有 要 求 及 規 格 ； 在 某 些情 況 ， 我 們 更 要 求 供 應 商 提

供有關的證書以茲證明。  
 
10 .  為確保每件送抵的消防裝備及工具均符合規格， 消

防 處 會 派 員 進 行 檢 定 及 驗 收 。負 責 驗 收 裝 備 的 同 事 ， 必 須

具 備 所 需 的 資 格 或 專 業 知 識 ，例 如 呼 吸 器 主 任 均 須 就 呼 吸

器 及 相 關 工 具 （ 如 呼 吸 器 及 潛水 器 ） ， 接 受 特 定 的 訓 練 ，

當 中 包 括 操 作 、 結 構 和 保 養 的相 關 知 識 和 技 能 。 因 此 每 位

呼 吸 器 主 任 ， 均 具 備 驗 收 呼 吸器 及 相 關 工 具 的 資 格 。 為 加

強 同 事 驗 收 裝 備 的 能 力 ， 消 防處 會 不 時 安 排 同 事 接 受 製 造

商 的 技 能 訓 練 。 對 於 一 些 較 大型 的 裝 備 ， 消 防 處 更 會 視 乎

需 要 ， 派 員 直 接 到 海 外 進 行 驗 收 。 例 如 在 購 買 消 防 車 輛

時 ， 處 方 會 在 車 輛 付 運 前 ， 派遣 專 業 工 程 人 員 往 海 外 生 產

商 的 廠 房 檢 收 車 輛 ， 確 保 車 輛符 合 標 書 內 的 所 有 要 求 及 規

格，才可付運。  
 
 
顧問研究 

 
11 .  為進一步改善購買消防裝備和器具的程序，保安 局

已 聯 同 消 防 處 委 託 政 府 效 率 促進 組 展 開 研 究 ， 研 究 的 範 圍

包括：  
 

(a )  檢視現時消防處的採購程序，以探討進一步加快

採購及付運新裝備的可行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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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檢討現時消防處負責採購的人手及架構安排，研

究相關人員的權責，以及檢視他們是否具備所需

的 訓 練 、 技 能 及 知 識 ， 從 而 可 以 有 效 地 進 行 採

購；  
 
(c )  探討使用電腦系統協助管理物流安排的可行性；

及  
 
(d)  檢討訓練前線人員使用新裝備的安排。  

 

12 .  有關的研究現正進行中，預計可於下半年完成。 效

率 促 進 組 在 進 行 該 研 究 時 ， 會諮 詢 前 線 人 員 及 訪 問 有 關 單

位 ， 如 負 責 採 購 、 驗 收 及 使 用工 具 的 單 位 ， 以 及 參 考 消 防

處員方所提出的意見。  
 
 
消防服務的人手安排  
 
13 .  當局一直重視消防服務，並會因應消防處的運作 需

要 ， 考 慮 人 手 編 配 要 求 。 在 過 去 5 年 ， 消 防 處 獲 增 撥 資

源 ， 開 設 共 128 個 消 防 人 員 職 位 ， 以 應 付 各 項 新 服 務 需

求 ， 及 加 強 舊 式 樓 宇 的 執 法 巡查 工 作 和 前 綫 消 防 人 員 的 實

火 訓 練 。 消 防 處 會 繼 續 按 照 各項 服 務 的 實 際 需 求 情 況 ， 靈

活 調 撥 獲 編 配 的 人 手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按 機 制 申 撥 額 外 資

源。  
 
14 .  就前線消防服務而言，消防處現時共有約 5 400 名

消防人員派駐全港各區 80 間陸上消防局和 6 間滅火輪消防

局 。 在 樓 宇 密 集 地 區 ， 消 防 處 的 火 警 召 喚 服 務 承 諾 是

92.5% 需要在 6 分鐘內抵達現場；至於在樓宇分散及偏遠

地 區 的 召 達 時 間 ， 則 分 別 為 9 分 鐘 至 23 分 鐘 。 在 過 去    
4 年，消防處均能達到服務承諾，有關的統計數字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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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 2006 2007 2008 2009 

樓 宇 火 警 召 喚

總數  28 171 26 438 29 722 30 632 

在 規 定 召 達

時 間 內 抵 達

現場的比率  
93.89% 94.3% 94.7% 95.6% 

 

15 .  消防處有一套行之有效的機制，確保三個行動總 區

（ 即 香 港 行 動 總 區 、 九 龍 行 動總 區 及 新 界 行 動 總 區 ） 有 足

夠消防力量應付緊急服務召喚。 80 間陸上消防局和 6 間滅

火 輪 消 防 局 ， 分 布 於 全 港 各 區。 在 規 劃 時 ， 每 間 消 防 局 的

位 置 選 址 ， 及 獲 派 駐 的 消 防 人員 及 車 輛 的 數 目 和 種 類 ， 均

經 過 周 詳 的 風 險 評 估 ， 包 括 鄰近 地 區 的 人 口 密 度 、 土 地 用

途 和 樓 宇 類 別 等 。 此 外 ， 消 防人 員 及 車 輛 的 調 派 具 高 度 的

機 動 性 ， 使 整 體 網 絡 內 的 消 防資 源 能 互 相 補 足 ， 並 能 在 遇

有 重 大 事 故 時 提 供 快 速 的 增 援， 確 保 處 方 能 有 充 足 人 手 ，

並有效及迅速地應付每宗緊急事故。  
 
16 .  在防火工作方面，消防處現時共有約 350 名消防人

員 派 駐 兩 個 防 火 總 區 （ 即 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和 消 防 安 全 總

區 ） ， 專 責 防 火 事 務 ， 例 如 為樓 宇 、 鐵 路 系 統 及 持 牌 處 所

制 訂 和 審 批 消 防 安 全 標 準 ， 檢查 消 防 裝 置 和 通 風 系 統 ， 以

及 調 查 有 關 危 險 品 和 火 警 危 險的 投 訴 等 。 除 上 述 兩 個 防 火

總 區 的 人 員 外 ， 現 時 各 消 防 局的 人 員 ， 均 會 協 助 處 理 所 屬

地 區 的 部 份 防 火 工 作 ， 包 括 處理 區 內 的 火 警 危 險 投 訴 （ 例

如 阻 塞 走 火 通 道 及 出 口 被 鎖 上） ， 巡 查 區 內 設 施 （ 例 如 醫

院 ） ， 以 及 巡 查 區 內 有 較 高 潛 在 火 警 風 險 的 樓 宇 或 場 所

（ 例 如 地 盤 、 危 險 品 倉 庫 及 臨時 公 眾 娛 樂 場 所 等 ） 。 消 防

局 前 線 人 員 參 與 處 理 所 屬 地 區的 部 份 防 火 工 作 ， 可 讓 他 們

更 熟 習 區 內 的 環 境 和 潛 在 風 險， 在 遇 有 火 警 時 ， 能 夠 更 快

速 、 安 全 及 有 效 地 將 火 警 撲 滅。 消 防 局 前 線 人 員 在 發 生 意

外 後 的 救 援 工 作 固 然 要 緊 ， 但 他 們 在 防 火 方 面 的 工 作 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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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樣 重 要 ， 因 為 做 好 防 火 工 作， 可 減 低 發 生 火 警 的 機 會 ，

也 能 在 火 警 發 生 時 為 消 防 人 員及 逃 生 人 士 提 供 所 需 要 的 保

障，減少人命傷亡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7 .  請委員省覽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保安局  
消防處  
2010 年 6 月  
 
 




